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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梯次專利師考試全部科目免試及格人員專業訓練試題 

 

科目：專利法規 

考試時間： 2 小時 
 

甲、測驗題：（50 分）  

（一）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

該題不予計分。 

（二）共 25 題，每題 2 分，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試卷上作答，於本

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以下申請人申請辦理專利相關程序，何者正確？ 

A、某甲的一件發明專利，應於 98年 8月 10日屆期前繳納第 2年年費，因為

88水災，某甲屬於受災戶致未能按時繳納，假設未能按時繳納之原因於

98年 9月 10日消滅。某甲於 98年 11月 9日，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回復

原狀。 

B、某乙的一件發明專利申請案，申請日為 96年 7月 27日，優先權日為 95

年 7月 28日，某乙於 99年 7月 28日，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實體審查。 

C、專利專責機關於 96年 5月 2日向申請人某丙郵寄發出了准予專利之審定

書，某丙於 96年 5月 9日簽收，並於 96年 8月 9日向專利專責機關繳納

第一年年費及證書費。 

D、專利專責機關於 98年 3月 2日向申請人某丁郵寄發出發明專利核駁審定

書，某丁於 98年 3月 3日簽收，並於 98年 6月 3日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

再審查。 

 

2、以下就發明專利與新式樣專利比較之敘述，何者錯誤？ 

（1）發明專利、新式樣專利，二者皆有早期公開制度。 

（2）發明專利、新式樣專利，二者皆採實體審查。 

（3）發明專利、新式樣專利，二者保護標的皆包括物品及方法。 

（4）發明專利權、新式樣專利權，二者皆有依職權撤銷制度。 

A、（2）（4）。 

B、（1）（2）。 

C、（2）（3）。 

D、（1）（3）。 

 

3、優先權之概念，可分為國際優先權（外國優先權）及國內優先權（本國優先

權）二種，以下就二者之比較敘述，請選出屬於錯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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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在外國提出之申請案為基礎案，據以主張優先權者，稱為國際優先權，

以在本國提出之申請案為基礎案，據以主張優先權者，稱為國內優先權。 

（2）無論是主張國際優先權或是國內優先權，皆應於申請專利同時提出聲明。 

（3）無論是主張國際優先權或是國內優先權，主張優先權之法定期間依我國

專利法規定，在發明或新型專利為 12個月，新式樣專利為 6個月。 

（4）無論是主張國際優先權或是國內優先權，皆應檢送優先權證明文件，逾

期未補送證明文件者，將喪失優先權。 

（5）無論是主張國際優先權或是國內優先權，後申請案皆能以其基礎案之申

請日作為優先權日。 

A、（1）（2）（3）（4）。 

B、（2）（4）（5）。 

C、（3）（4）。 

D、（4）（5）。 

 

4、甲、乙二人就同一發明於同日（申請日、優先權日皆為同日）向專利專責機

關分別提出發明專利申請，專利專責機關對該二申請案如何處理？  

A、通知甲撤回。 

B、通知乙撤回。 

C、逕予認定甲和乙共有。 

D、通知甲和乙協議。 

 

5、以下何者屬於延長發明專利權期間之舉發事由？ 

（1）專利權人或被授權人並未取得許可證。 

（2）發明違反先申請原則、禁止重複授權之原則。 

（3）發明專利權人為非發明專利申請權人者。 

（4）延長專利權期間之申請人並非專利權人。 

（5）申請人所為之補充、修正，超出申請時原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A、（1）（3）。 

B、（2）（3）（4）。 

C、（3）（4）（5）。 

D、（1）（4）。 

 

6、專利之申請及其他申請事項之撤回，原則上屬於申請人之自由，惟有例外規

定，一經申請即不得撤回。所謂例外規定，在專利法包括哪些事項？ 

（1）申請特許實施。 

（2）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3）申請再審查。 

（4）申請實體審查。 

（5）申請設定質權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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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 

B、（1）（3）（4）。 

C、（2）（4）（5）。 

D、（1）（2）（4）。 

 

7、專利申請人指具名向專利專責機關提出專利申請之人。專利申請人並非當然

是專利權人，必頇經過審查程序准予專利後，始能成為專利權人。依現行專

利法令及審查實務，以下何者不得作為專利申請人？ 

A、國防部聯勤兵工廠 402廠。 

B、經認許之外國公司在台分公司。 

C、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D、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8、發明是種事實行為，凡為發明之人即為發明人。以下何者不得作為發明人？ 

A、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B、中國大陸籍某甲公司之研發人員。 

C、財團法人○○醫院牙科部主治醫師。 

D、甲公司負責人之配偶。 

 

9、專利申請書為申請人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准予專利權之書面意思表示。其用

以陳明申請專利之相關基本資訊，為專利申請必要文件之一。請就以下項

目，選出屬於申請書應載明之事項？ 

（1）發明或新型名稱。 

（2）申請專利範圍。 

（3）有委任代理人者，代理人姓名。 

（4）圖式簡單說明。 

（5）發明或新型摘要。 

（6）有主張優先權者，聲明事項。 

A、（3）（5）。 

B、（1）（3）（4）（6）。 

C、（1）（2）（3）（5）。 

D、（1）（3）（6）。 

 

10、以下有關專利代理之敘述，何者錯誤？ 

A、專利申請案，申請人為本國人時，有委任代理人但未檢附委任書者，專利

專責機關將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者，將處分申請案不受理。 

B、目前審查實務上，專利申請案，申請人為本國人，而其專利代理人死亡時，

由於其與申請人間委任關係已消滅，申請人應另行委任代理人或自行辦

理，始為適法。如申請人未通知專利專責機關，而該事實於專利專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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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悉者，專利專責機關將逕向申請人送達。 

C、專利申請案，申請人有委任代理人，則專利申請書得僅由代理人簽章，申

請人毋頇簽章，以後往來之申請文件如於代理權限範圍內，亦均得僅由代

理人簽章。 

D、專利申請書上所載之代理人如超過 3人以上時，其中何代理人應行辭任或

解任，仍應尊重當事人之意思，故專利專責機關將通知申請人，由其自行

指定，逾期未予補正者，解為其委任因違反法律強制規定而無拘束專利專

責機關之效力。 

 

11、申請人 A於 96年 2月 11日以「定點垂直水平儀結構」向專利專責機關申

請專利，案經該機關審定准予專利，申請人並依法繳納規費後，經該機關

99年 4月 11日公告，並發給專利證書。以下有關專利年費減免之敘述，何

者錯誤？ 

A、專利權人 A如為中小企業者，得申請減收其專利年費；如為我國學校者，

專利專責機關得逕予減收其專利年費。 

B、依照現行專利年費減免辦法規定，專利年費之減免，包括減收及免收。 

C、減收之專利年費，第 1年至第 3年，每年減收新臺幣 800元；第 4年至第

6年，每年減收新臺幣 1200元。 

D、所謂減免，包括減免年費及證書費。 

 

12、下列事項，何者不適用於新型專利？ 

（1）依職權撤銷。 

（2）申請再審查。 

（3）申請舉發。 

（4）申請分割。 

（5）申請延緩公告。 

（6）申請提早公開。 

（7）申請更正。 

（8）申請實體審查。 

A、（1）（2）（4）（5）（7）（8）。 

B、（1）（3）（5）（6）（8）。 

C、（2）（3）（4）（8）。 

D、（1）（2）（6）（8）。 

 

13、下列有關新式樣專利之敘述，何者錯誤？ 

A、新式樣與新型之標的同樣均涉及物品形狀，其不同在於新型之形狀著重在

其技術功能，而新式樣之形狀著重在其視覺美感。 

B、因陳列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覽會以致於申請日前已公開者，得於其事實

發生之日起 6個月內申請專利並主張新穎性優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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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新式樣之設計與著作權法所保護之純藝術創作或美術工藝品均係透過視覺

訴求之創作，兩者之區別即在於新式樣之設計必頇具備物品性，亦即新式

樣之設計必頇應用於物品外觀，以供產業上利用。 

D、因研究、實驗以致於申請日前已公開者，得於其事實發生之日起 6個月內

申請專利並主張新穎性優惠期。 

 

14、以下有關專利權期間之計算，何者正確？  

A、發明專利申請案之申請日為 95年 11月 15日，公開日為 97年 5 月 16 日，

核准審定書送達日為 98年 9月 5日，申請繳納專利證書費及第 1年年費

為 98年 10月 5日，公告日為 98年 11月 11日，其專利權期間為自 98年

11月 12日至 115年 11月 15日止。 

B、新型專利申請案之申請日為 96年 9月 5日，核准處分書送達日為 97年 2

月 5日，申請繳納專利證書費及第 1年年費為 97年 4月 10日，公告日為

97年 5月 21日，其專利權期間為自 96年 9月 5日至 106 年 9 月 4 日止。 

C、發明專利申請案之申請日為 90年 5月 22日，核准審定書送達日為 94年 5

月 5日，申請繳納專利證書費及第 1年年費為 94年 5月 25日，公告日為

94年 6月 21日，其專利權期間為自 94年 6月 21日至 110年 5月 21日止。 

D、新式樣專利申請案之申請日為 95年 1月 31日，核准審定書送達日為 95

年 10月 7日，申請繳納專利證書費及第 1年年費為 95年 11月 10日，公

告日為 95年 12月 21日，其專利權期間為自 95年 11月 10日至 107年 1

月 30日止。 

 

15、甲為製造方法發明專利權人，某日在市面上發現乙生產製造相同之物品，

乃對乙提起侵權訴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為製造方法發明專利權人，只要他人生產製造相同之產品，即可推定係

以該專利方法所製造。 

B、必頇符合其製造方法專利所製成之物品於申請專利前為國內所未見之要

件，方可推定乙所生產之物品係以甲之專利方法所製造。 

C、雖經推定，仍得以反證推翻之。乙如證明尚有第三人丙同時也在製造相同

產品，可認為已有提出反證。 

D、雖經推定，但乙如證明其製造方法與專利方法不同，即可認為已有提出反

證。 

 

16、以下有關補充、修正、更正之敘述，何者錯誤？ 

A、補充、修正，不得超出申請時原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B、新型專利申請案之補充、修正，不論申請人申請或專利專責機關職權通知，

皆應於申請日起 2個月內為之。發明專利申請案則為申請日起 15個月內

為之。 

C、新式樣專利申請案，只要在專利專責機關審定前都可以申請補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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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目前所有專利更正案，皆採實體審查。 

 

17、以下有關新穎性之敘述，何者錯誤？ 

A、我國專利法對於新穎性之判斷，係採絕對新穎性。 

B、申請人得主張新穎性優惠期之事由，包括因研究、實驗；因陳列於政府主

辦或認可之展覽會，及非出於申請人本意而洩漏者，三種事由。 

C、主張新穎性優惠期不論哪種事由，皆必頇於申請時聲明，違反者，新穎性

優惠期之主張不受理。 

D、主張新穎性優惠期應檢送證明文件，未檢送證明文件者，專利專責機關將

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者，新穎性優惠期之主張不受理並續行後續程序。 

 

18、依專利法規定，下列何種事由，限於利害關係人始得附具證據向專利專責

機關提起舉發？ 

（1）專利申請權為共有時，未由全體共有人提出申請者。 

（2）申請專利之發明，與申請在先而在其申請後始公開或公告之發明或新型

專利申請案所附之說明書或圖式載明之內容相同，且其申請人不相同

者。 

（3）申請專利之發明，於申請階段所為之補充、修正，超出申請時原說明書

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4）發明專利權人為非發明專利申請權人者。 

A、（1）（4）。 

B、（2）（3）。 

C、（1）（3）。 

D、（2）（4）。 

 

19、甲 2009年 1月 1日於台灣申請新型專利，並據 2007年 10月 1日其於日本

申請之意匠（新式樣）專利為其主張優先權之基礎案。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甲得依法主張優先權。 

B、因已逾 12個月之得主張優先權期間，甲不得主張優先權。 

C、因已逾 6個月之得主張優先權期間，甲不得主張優先權。 

D、因甲所申請二專利之種類不同，不得主張優先權。 

 

20、以下有關申請分割之敘述，何者錯誤？ 

A、分割申請應於發明、新式樣專利原申請案再審查審定前；新型專利應於處

分前為之。 

B、分割申請，不得變更原申請案之專利種類。 

C、申請案一旦分割後，原申請案嗣後撤回、放棄、不受理或撤銷，將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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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案之效力。 

D、分割案是完全獨立於原申請案外之個案，因此，必頇依照一般申請案申請

程序，檢附所有申請文件，包括申請書、說明書（圖說）、必要圖式（圖

面）及相關證明文件。 

 

21、就我國專利法第 103條第 3項：「新型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十年屆滿」

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與 TRIPS規範要求完全相同。 

B、因 TRIPS對此並無明文規定，不生違反 TRIPS規範問題。 

C、低於 TRIPS規範，有違反 TRIPS規範要求之虞。 

D、高於 TRIPS規範，未違反 TRIPS規範要求。 

 

22、採行下列何種原則，必然允許真品之平行輸入？ 

A、國際耗盡。 

B、國內耗盡。 

C、區域耗盡。 

D、由法官就個案認定耗盡範圍。 

 

23、依 TRIPS規定，以強制授權作為反競爭行為之救濟措施時，得 

A、不必基於個案之考量。 

B、不受以供應國內市場需求為主之限制。 

C、不提供上級機關或司法機關獨立審查救濟之機會。 

D、於授權原因消滅後，仍可無條件繼續實施。 

 

24、依據巴黎公約規定，下列何者不得主張享有其條約規範之相關權益？ 

A、非巴黎公約締約國之國民，在締約國內亦無住所或營業所者。 

B、巴黎公約締約國之本國國民。 

C、非巴黎公約締約國之國民，但在締約國內設有住所或營業所者。 

D、巴黎公約締約國之國民。 

 

25、甲援引前於2006年4月間於美國政府所主辦之國際展覽會上公開展示該發明

作為例外不喪失新穎性之事由，先於西元2006年7月1日向德國提出發明專利

申請案(A案)，其後就同一發明，於2007年6月30日復向我國提出發明專利申

請案(B案)，並主張援用德國發明專利申請案(A案)作為主張國際優先權之基

礎案，依我國專利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已於2006年4月間在展覽會上公開展示該發明，B案已喪失新穎性，故不

得為優先權之主張。 

B、甲於2006年4月間在展覽會上公開展示該發明，B案雖將因喪失新穎性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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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專利要件，但不影響其優先權之主張。 

C、甲於2006年4月間在展覽會上公開展示該發明，不影響其於B案所為優先權

之主張，B案申請時必頇聲明該公開展示之事實，尚可例外地不因該發明

之公開展示而喪失新穎性。 

D、甲雖於2006年4月間在展覽會上公開展示該發明，非但不影響其於B案所為

優先權之主張，且不因公開展示該發明而喪失新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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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申論題：（50 分） 

（一）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

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二）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專利制度有所謂「臨時性保護」或稱「暫時性保護」，試依我國專利法之規

定，加以闡述之。(25分)  

 

二、國民待遇原則與互惠原則有何不同？又巴黎公約及 TRIPS主要是以哪些措

施來調和會員間可能形成之保護差異？(25分) 

 


